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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法案委員會： CB(2)251/04-05(07)號文件 

 

您們好！我代表海洋製藥（香港）有限公司對香港政府把保健食品建議納入規管發表一些個

人建議；所有保健食品及中藥廣告和包裝將受限制，禁止含有預防或消除乳房硬塊，改善排

尿功能及調節內分泌的廣告聲稱，而關於調節血壓、膽固醇及血糖等聲稱都會受到限制，對

違規者加重違規的罰則。 

衛生處還建議，保健食品的聲稱將按兩個級別處理，笫一屬高風險類別，包括有關預防，消

除或治療乳頭腫塊、調節生殖泌尿系統的機能及調節血脂或膽固醇，任何這類聲稱均不容

許；至於風險度較低的第二級類別，則可使用指明的聲稱，衛署人員稱，保健食品宣傳聲稱

可能暗示產品具有預防或治療其類疾病的功效，或會導致市民延誤求醫及尋求治療，故屬不

良聲稱，有需要納入規管。 

 

對於衛生署的建議，我們認為太嚴呵，香港法例第 231章《不良醫藥廣告宣傳絛例》是在英

國政府統治香港時訂立的，對絕大部份保健產品，包括中成藥製品的功效是不准作有預防、

保健及調節效果的宣傳，我們認為在港英政府時期訂立的部份規條對中醫中藥及保健品有岐

視和不重視的現象，這樣會阻礙香港新興的保健食品及中醫中藥市場的健康發展。 

 

這些法規在香港回歸祖國後，新政府應給予及時糾正，特別是中醫中藥實施注冊條例制度

後，對有問題的個別產品應加強監管，對經檢驗機構檢驗“重金屬＂、“殘留農藥＂、“微

生物＂、“毒性＂控制好的保健產品、中成藥應給於作保健、預防、調節廣告宣傳。對有臨

床依據的中成藥產品應給於作治療宣傳。 

因為香港現時中藥還未有與西藥一樣納入法律、法規充許在醫藥市場流通，同西藥一樣進入

臨床應用和醫療保險系統，而且香港人由於長期接受西方文化為主的教育，對祖國中醫中藥

歷經幾千年的文化認識膚淺，如產品沒有明確的作用廣告宣傳推廣，實難讓市民對產品功效

有清楚的認識，他們又如何去選擇適合他們用的產品呢！只好去碰碰運氣，好彩的就可以找

到一個可以幫助他們調理好身體問題的產品，如找到不好的產品可能會傷害到他們的身體健

康，這樣下去是會勞民傷財。所以真是希望政府可以讓我們將產品功效講清楚，讓市民容易

清楚的去選擇適合他們用的保健產品，產品好不好、應由市民自已去認定，他們是有智慧的，

不要將他們的智慧貶低，因為香港人受的教育是高深的，而且科技資訊是發達的，只要讓市

民清楚的知道產品的特性，市民是會因自已的需要去選取產品，政府不應限制太多，反而令

市民無可適從。 

原衛生署 鍾醫生建議市民在服食鍵康產品時應諮詢專業人士意見，那些是專業人士呢？西

醫？他們對中醫中藥根本一點認識也沒有，何來專業呢！專業人士應該是產品的發明者，但

他們的產品功效又不准作宣傳，所以有些予盾。 

隨著保健產品和中成藥產品的注冊制度的形成，產品品質已進一步受到監控，相信日後不好

的保健產品和有西藥摻雜的保健產品和中成藥是會被群眾檢控、被監管部门處理汰淘的。相

信絕大多數保健產品和中成藥產品的質素是極好的，政府在注冊条條例剛實施不久，就那麽

快的制定對保健食品宣傳條例的限制法規，用一棍子打死一船人的管理法規來管治保健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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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成藥產品市場，未免會阻礙保健產品和中成藥產品市場的興旺發展。董特首要將香港變

成中藥港的宏願就難實現，所以還望政府用謹慎的態度去處理這次宣傳條例的修改。 

 

中醫中藥歷經幾千年實踐，積累了大量寶貴的經驗，並經歷代醫學家的不斷發展創新，總結

提高，逐漸形成了系統的中醫中藥理論及獨特的學術體系，為保証人民健康，為中華民族的

繁榮昌盛作出了具大的貢獻。 

 

中藥是在中醫理論的指導下，用於防病治病的天然產物及其加工品，其來源主要以植物為

主，也包括了動物藥和礦物藥，從《神農本草經》記載 365味中藥，發展至今已達 12807種，

中藥品種之多，資源之豐富，用途之廣泛，開發前景之廣闊，是任何國家或民族所沒有的，

中醫藥的確是我們國家的偉大寶庫，也是我們人類的共有的巨大財富，理應對全人類作出更

大的供獻。 

 

但是，迄今為止，中藥還未真正進入香港及國際醫藥主流市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董特首

曾雄心勃勃的要將香港變成中藥港，一講已七個年頭，到現在宏願還未實現，其主要原因是

香港基礎性的科學研究比較薄弱，還有在產業化的過程中對現代工程技木研究，應用不夠，

在專業標準規範如 GLP、GCP、GMP、GSP 等實施方面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中藥還未有

與西藥一樣納入法律、法規充許在醫藥市場流通，同西藥一樣進入臨床應用和醫藥保險系

統，因而影響了香港中藥產品市場的發展。 

香港要成為中藥港一定要按照國際認可的標准規範如《藥品非臨床安全性研究質量管理規

範》(GLP)，《藥品臨床質應管理規範》(GCP)以及《藥品生產質量管理規範》(GMP)等對中藥

進行研究、開發、生產、管理，並適應當今社會發展需求的過程。 

 

要振興中藥業，在諸多條件和因素中，關健的問題是需要轉變觀念，探索出一套符合美國

FDA(食品管理局)製定的對植物藥的臨床研究檢驗標準，和製定醫院的用藥機製，給中成藥

一個用藥的平臺，切實加強現代中藥企業的管理，依靠香港高科技的資訊系統，將產品推向

世界各國，香港中藥港的地位才可實現。 

 

面對 “回歸自然＂的世界潮流和天然藥物的巨大市場，我們必須要有世界眼光和戰咯思

維，香港政府務必要將多些資源投放在產品的檢驗機構建設上，完善檢驗機製，根據美國

FDA(食品管理局)製定的對植物藥的臨床研究申請 (IND)標準產品品質國際才能認可，才能

得到大多數國家的認可接受，中國那麽巨大的中藥材、中成藥市場都在香港做乎合 FDA檢驗，

然後轉口到世界各地銷售，只要香港政府認真重視是做得到的。 

 

                                          海洋製藥（香港）有限公司  

                                          發言人：董事總經理；區潔萍 

 

隨附件一份供参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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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共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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